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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晨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645号）予以注册决

定。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

（如有）、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

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

在《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

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333.3334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66.666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配售投资者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

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216.6668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50.00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

情况（如有）将在2020年8月14日（T+2日）刊登的《江苏海晨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

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8月11日（T-1，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0日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畅股份”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564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畅股份” ，股票

代码为“300861”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43.76元/股，发行数量为4,00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

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60.0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232.85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80.8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8.15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20%。根据《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815.3658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800.2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 , 432.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8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68.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39.2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0.020801299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8月6日 （T+2日）

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663,5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85,438,829.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90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71,130.3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326,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64,527,64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434,220股， 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10.01%，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08%。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9,907股，包销金额为

871,130.3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0.05%。

2020年8月1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5、 010-8645154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699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26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美盛文

化，股票代码：002699）交易价格于2020年8月5日、8月6日、8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3.2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正在进行股权转让事项，目前交易各方正在积极推进交易

进程。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子公司真趣网络于今年与湖北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成为今日

头条的一级代理商。

3、公司了解到市场上云游戏、数字货币等版块受投资者关注量较大。公司通过北京微媒互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间接参股北京投肯科技有限公司等区块链企业。 在经营业务上公司有涉

及云游戏、直播电商、盲盒等业务内容，但总体业务比例较小，尚处在发展阶段，对整体经营业

绩贡献甚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于近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函，公司对监管函中提到的事项高度重视，并进

行了认真整改，具体内容可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除上述事项外：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二）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尚文化”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１

，

８０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５６５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锋尚文化”，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６０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３８．０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２．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７２．０８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３．０５

万股，占本发

行数量的

７１．２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１８．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８０％

。 根据《北京

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１６．７６１３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３６０．４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２２．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２０％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８７９．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８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１２１７７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７６５

，

５２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２０９

，

８１７

，

３４６．４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７

，

９７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８６１

，

５２３．５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２２６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２７３

，

４４１

，

５３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９２４

，

５３３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

，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３％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７

，

９７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８６１

，

５２３．５６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颖欣、朱正忠、李国庆、郭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发行人：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特别提示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

“均瑶健康”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156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 ）（国泰君安、

爱建证券以下统称“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

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7,0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900 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00 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13.43 元 / 股。 根据《湖北均瑶大健康

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7,432.86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 60.00%

（4,2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6,3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36131%。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

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8 月

1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合保荐机构 （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类型、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根据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

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初步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于 2020 年 8 月 7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国信紫

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主持了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

限公司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851，8351，3351，0851

末“6” 位数 578568，078568，540364

末“7” 位数 2454917，4454917，6454917，8454917，0454917，7798689

末“8” 位数 68479635

末“9” 位数 076150726

凡参与网上申购均瑶健康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63,0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均瑶健康 A 股股

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

要求，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终收到的申购结果，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

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 2,81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839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2,81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838

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在申购平台提交了申购，有效

申购数量为 3,946,920 万股；有 1 家投资者管理的 1 个配售对象

没有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未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

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万

股）

1 李起富 李起富 45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0 年 7 月 29 日刊登的《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初步配售结果如

下：

1、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55.02%（3,851,643 股）配售给 A 类

配售对象，A类配售比例为 0.02734220%；

2、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15.00%（1,050,168 股）配售给 B 类

配售对象，B类配售比例为 0.01984127%；

3、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18.20%（1,274,025 股）配售给 C 类

配售对象，C类配售比例为 0.01127114%；

4、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11.77%（824,164 股）配售给 D 类配

售对象，D类配售比例为 0.00939262%；

5、零股处理原则：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2,831 股按照《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管理人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的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0-08-06�09:32:41.478）。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获

配情况” 。

三、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

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 37 层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68728915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1

幢 32 楼

发行人：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8

月

10

日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光电”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33,3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年5月29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2020年7月

21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3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33,

333.34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00.001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配

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000.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2,666.68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5,666.6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2元/股。

根据《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687.94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2,

833.350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

833.3390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

500.0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0.0558049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方式、回拨机制、锁定期设置及缴款环节等方面，主要

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0年8月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

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0年8月10日（T+2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0.5%。配售对

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8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0年8月1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

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

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东吴证券IPO网下

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 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社

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8月7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昆山龙腾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863,�7863,�9863,�3863,�1863

末“5”位数 07771,�27771,�47771,�67771,�87771

末“6”位数 820070,�945070,�695070,�570070,�445070,�320070,�195070,�070070

末“8”位数 83132859,�58132859,�33132859,�08132859

末“9”位数 079977719,�025686248,�247470293

凡参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

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7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龙腾光电”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中证协发〔2019〕148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8月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3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94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在网下发行申购平台提交了申购，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53,452,7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公募产

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

险资金）

33,814,270 63.26% 139,032,083 70.10% 0.04111639%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121,000 0.23% 456,159 0.23% 0.03769909%

C类投资者 19,517,490 36.51% 58,845,148 29.67% 0.03014996%

合计 53,452,760 100.00% 198,333,390 100.00% 0.03710442%

其中零股162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长城财

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8月1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0年8月12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披露的《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 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吴创新资本” ）；

2、东吴证券龙腾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龙腾光电员

工战配资管计划”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东吴创新资本与龙腾光电员工战配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

相关配售协议。

（二）获配结果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22

元/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4.07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东吴创新资本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 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东吴创新资本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6,000万

元，本次获配股数1,666.6670万股，最终获配资金为2,033.333740万元，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2020年8月12日（T+4

日）之前，依据东吴创新资本缴款原路径退回。

2、 龙腾光电员工战配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本次获配股数3,333.334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8月12日

（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3、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万元）

限售期

东吴创新资本 1,666.6670 2,033.333740 - 24个月

龙腾光电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3,333.3340 4,066.667480 20.333337 12个月

合计 5,000.0010 6,100.001220 20.333337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12-62936313、62936312

联系人：东吴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0日


